
針對 9/1(二)經濟部能源局召開 110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

會風力發電分組第 1次會議，新高能源發表意見如下: 

 

1. 土地回饋金為根據國家規定必要收取之費用，非因個案衍生，應

視為通案處理，納入期初設置成本參採項目之一。 

1.1.  109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第 3次會議附件第

26頁(如下圖)指出:” 個案衍生之特定成本費用，其金額會依案場

條件不同及市場協商條件情形而有所差異，基於躉購費率應以通案原

則處理，故不納入考量。” 此說明與事實嚴重不符。 



1.2. 事實上土地回饋金之收取是根據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撥繳及分

配利用辦法(如下左圖)，此為行政院農委會制定之國家政策且行之有

年，不可視為 0而忽略不計。土地回饋金於期初設置成本中的 0參採

嚴重違反了 109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第 1次會議第

29頁的審定原則(如下右圖)。 

 

 

 

 

 

1.3. 土地回饋金實際案件收取公函如下圖，並有農業機關規定之計

算方式，足茲證明此費用存在於絕大部分案場，應列為期初設置成本

審定項目之一。(如下圖) 

 

 

 



2. 線路補助費、租金等衍生費用，建議以剔除極端值之方式參採，

而非完全忽略不計。 

2.1.線路補助費、租金等雖為個案衍生，但事實上如土地租金是每個

案場必然會產生的費用，台電收費更是有台電的收費認定標準，絕不

可能為 0(不計算即是以 0元計算)。按審定會參採資料計算原則，應

剔除極大及極小值，以均價計算費用之方式納入參採內容。 

2.2. 線路補助費實際案件收取單據如下圖，足茲證明此費用存在之

真實性，應列為費率審定討論項目之一。 

 

 



3. 109年審定會公開資料未見參採之數據資料及計算結果，實為刻

意迴避，應依 107、108年過往經驗公佈參採內容與出處。 

3.1. 109年審定會參採之數據資料與出處沒有公布，相較於 107、108

年均有公佈參採數據出處與計算公式，蓋牌效應造成業界對最終計算

的數據來源與正確性沒有認定依據，有違審議之公正性，且有刻意迴

避之嫌。(下圖為 107、108年公布參採數據) 

 

 

3.2.以 108年為例，期初設置成本參採資料明顯偏頗，參採大陸違法

進口設備數據或對國外調查機構公布的資料斷章取義，造成 108年度

30KW以下小型陸域風機躉售電價大幅降低。而承此前例，109年又刻

意不公布參採數據及出處，執意不參考市場數據、有意閃避審議重點

的做法，實讓業界無法認同。。 

(下頁為 108年審定會參採內容與原文出處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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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設置成本在經歷三年的些微下降後，2015年從每 kw5,760美元，2016年

略增加為每 kw5900美金(NTD.182,900/kw)，其金額未被採納，意義被徹底扭曲。   



4.應調整小型風力發電設備之年運轉維護費為 3,710 /瓩(2.6%)。 

小型風力發電機與太陽能不同，需要經過風能控制器先將電能從交流

電(AC)轉直流電(DC)，再透過逆變器將 DC轉成 AC，故年運轉維護費

中更換零件部分也較太陽能多出一倍，費用如依審定會參採數據，扣

除掉中國製 1.5kW以下機種，20年更換兩次零件部分應為: 

(9587元 X2次/20年)X2(控制器+逆變器)=每年 1,918元/瓩，加上維

護費用 950元/瓩 與 保險費 842元/瓩，則小風機年運轉維護費合理

值應為 3,710 /瓩(2.6%)。 


